
附件 3： 

供应商参与贵港市政府采购活动指引 

 

一、获取采购信息 

供 应 商 可 登 录 “ 广 西 政 府 采 购 网 ”（ 网 址 ：

http://zfcg.gxzf.gov.cn/）或者“贵港市政府采购网站”

（网址：http://zfcg.czj.gxgg.gov.cn/）获取项目信息。 

（一）查询采购意向公开 

供应商可在广西政府采购网和贵港市政府采购网“采购

意向公开”栏目提前关注项目信息。 

（二）查询采购公告 

供应商在“广西政府采购网—市县级采购公告—采购公

告”模块或“贵港市政府采购中心网站—采购公告”模块查

看贵港市政府采购项目公告。 

供应商可以按照项目名称查找自己关注的项目，并阅读

详细的采购公告。 

（三）查询资格预审 

资格预审并非采购的必经前置程序，一般只有大型复杂

政府采购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采购项目或者对资

质要求特殊的项目才会采用资格预审。供应商可关注“广西

政府采购网-市县级采购公告-采购公告-公开招标资格预审

公告/邀请招标资格预审公告”模块，查询相关项目的资格

预审公告。 

二、确认参与采购项目 



供应商确定符合采购文件中供应商的资格要求，能够按

照采购文件要求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货物、服务或工程的，

可自愿参与相关的政府采购项目。 

（一）首次参与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应在“政采云”平台

（https://www.zcygov.cn/）注册账号，完善“供应商基本

信息”后方可参与项目采购活动。 

（ 二 ） 供 应 商 登 录 “ 政 采 云 ” 平 台

（https://www.zcygov.cn/）在线自行下载采购文件。 

三、编制投标（响应）文件 

（一）供应商仔细阅读采购文件，如有不明确的问题，

可按采购文件注明的方式和时间节点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

构提出询问。 

1.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按

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向采购人、

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在法定期限内对

询问或质疑进行答复。 

2.根据采购文件的内容及格式要求编制投标（响应）文

件。 

①应着重关注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条款、无效投标（响

应）条款，确保不会因疏忽大意导致无效投标（响应）； 

②应重点关注评审办法中的评审因素及评分细则，并逐

一对评审因素的响应情况编制投标（响应）文件； 

③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的商务、技术等组成部分编制，不

得缺项、漏项，并编制清晰的目录，做到层次清晰，便于评

审； 

④文件编制完成后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进行签署、盖章

并进行密封； 



3.如果项目采购文件中规定需要进行现场考察的，按要

求参与现场考察。 

四、参与招标项目的开、评标 

（一）供应商务必于开标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递交至

开标地点。 

（二）开标时，由供应商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

件的密封情况；经确认无误后，由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工

作人员当众拆封。供应商代表对开标过程或开标记录有异

议，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

避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采购人、采购

代理机构对供应商代表提出的询问或者回避申请应当及时

处理。 

（三）开标仪式结束后，进入评审环节，评审过程中如

果评标委员会或者评审小组认为需要对投标、响应文件进行

澄清、说明的，供应商应予以配合。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

商、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还需要供应商进行现场报价。 

五、获取中标、成交信息 

（一）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在中标、成交供应商确

定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在“广西政府采购网”和“贵港市

政府采购网”上公告中标、成交结果。采用公开、邀请招标

方式采购的项目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应当告知其未

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

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采用非招标方式采购的项目未通过

资格和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在评审现场予以告知。 

（二）供应商可在“广西政府采购网”和“贵港市政府

采购网”结果公告模块关注该项目的中标、成交信息。 

（三）发出中标、成交公告的同时，采购人、采购代理



机构向中标、成交、供应商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 

（四）供应商认为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

害的，可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规定，以书面

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六、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一）采购人应当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内，按照采购文件，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投标（响应）

文件和中标、成交通知书的约定，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

书面合同。 

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中标、成交结果

的，或者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应当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

起 2 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广西政府采购网”公

告。供应商可通过“广西政府采购网—市县级采购公告—合

同公告”模块查看合同公开信息。 

七、合同履行及项目验收 

（一）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后，合同当事人务必全面履行

政府采购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

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二）合同履行达到验收条件时，供应商应及时向采购

人发出项目验收建议。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七个工

作日内启动项目验收，并通知供应商。技术复杂、专业性强

或者重大民生、金额较大的政府采购项目，验收准备时间可

适当延长。 

（三）采购人应当成立政府采购项目验收小组，负责项

目验收具体工作，出具验收意见，并对验收意见负责。 



八、收取合同价款 

项目验收合格且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采购人应及

时向供应商支付合同价款，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

策调整等为由延迟付款。 

九、权利救济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

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依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

法》、的程序和要求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

质疑答复不满意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

作出答复的，还可向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财政部门提起投

诉。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质疑的答复和时限、财政部门

对投诉的处理和时限，均应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